龙岗区再生资源回收行业管理暂行办法
（2024年修订版）

[bookmark: _Toc503174124][bookmark: _Toc507508658]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龙岗区再生资源回收活动，完善龙岗区再生资源回收行业管理，促进龙岗区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再生资源回收管理办法》《深圳市再生资源回收管理办法》等规定，结合龙岗区实际，制定本管理暂行办法。
第二条 再生资源，是指在社会生产和生活消费过程中产生的，已经失去原有全部或部分使用价值，经过回收、加工处理，能够使其重新获得使用价值的各种废弃物。
本办法规定的再生资源包括废旧金属、报废电子产品、报废机电设备及其零部件、废造纸原料（如废纸、废棉等）、废轻化工原料（如橡胶、塑料、农药包装物、动物杂骨、毛发等）、废玻璃等。

第三条 凡在龙岗区管辖范围内，从事再生资源回收经营活动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统称“再生资源回收经营者”），应当遵守本办法。
法律法规和规章对进口可用作原料的固体废物、危险废物、报废汽车的回收管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四条 龙岗区再生资源回收站点分为再生资源回收小型站点，是指营业面积小于300平方米的站点；再生资源回收中型站点，是指营业面积大于或等于300平方米、小于2000平方米的站点；再生资源回收大型站点，是指营业面积大于或等于2000平方米的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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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 龙岗区再生资源回收行业实行“行业管理”和“属地管理”相结合的原则，龙岗区商务局履行龙岗区再生资源回收行业的“行业管理”职责，各街道办履行本辖区再生资源回收行业的“属地管理”职责。
第六条 为确保《龙岗区再生资源回收行业管理暂行办法》能够得到有效落实，设立区再生资源回收行业管理联席会议和街道再生资源回收行业管理联席会议。
第七条 区再生资源回收行业管理联席会议由龙岗区商务局负责牵头，区政府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参与，成员由各街道办、龙岗区住房和建设局、龙岗区水务局、龙岗区卫生健康局、龙岗区应急管理局、龙岗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龙岗区城市更新和土地整备局、龙岗区交警大队、龙岗公安分局、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龙岗监管局、深圳市生态环境局龙岗管理局、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龙岗局、龙岗区消防救援大队、区委政法委（龙岗区社区网格管理办公室）、深圳龙岗供电局、区投控集团等职能部门组成。联席会议办公室设在龙岗区商务局，负责龙岗区再生资源回收行业监督管理工作的统筹和协调。街道再生资源回收行业管理联席会议办公室由街道负责再生资源回收行业管理的部门（如经济服务办公室等）负责牵头，街道相关职能部门组成。
各职能部门应指定专人负责再生资源回收行业监督管理工作，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各司其职，认真贯彻落实各项工作职责。
第八条 龙岗区商务局主要履行以下职责：
（一）负责制定龙岗区再生资源回收行业发展规划，拟订政策，落实国家、省、市、区有关再生资源回收行业发展规划和政策。
（二）负责组织制定龙岗区再生资源回收行业管理暂行办法及相关工作指引。
（三）指导龙岗区再生资源回收行业自律组织的建立和发展。
（四）负责指导各街道办建立龙岗区再生资源回收站点巡查制度，将安全隐患和相关信息移交相关职能部门处理。
（五）协调龙岗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供电部门和各街道办，依法依规对高压走廊内（包括220千伏电力高压线的边导线垂直投影向外15米内、500千伏电力高压线的边导线垂直投影向外20米内）违法用地及违法建设的再生资源回收站点进行查处。
（六）负责督促龙岗区再生资源回收站点做好噪音、臭气、废水、粉尘等环境污染治理工作，涉及污染环境防治违法行为及时移交环境保护行政管理部门处置。
（七）协调龙岗区住房和建设局、龙岗区水务局、龙岗区应急管理局、龙岗公安分局、深圳市生态环境局龙岗管理局、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龙岗监管局、龙岗区消防救援大队、区投控集团建立再生资源回收站点信息沟通机制。
（八）负责督查各街道办的再生资源回收站点监督管理工作。
（九）法律法规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职责。
第九条 龙岗区住房和建设局主要履行以下职责：
（一）负责再生资源回收站点的报建受监房屋建设工程及其造成的报建受监建筑边坡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并承担监管责任。
（二）负责按照法定的职权和程序对再生资源回收站点的建设工程进行消防设计审查、消防验收、备案抽查，并依法查处审查、验收过程中发现的违法行为。负责按照法定的职权和程序对再生资源回收站点的建设工程进行消防设计审查、消防验收、备案抽查。
（三）法律法规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职责。
第十条 龙岗区水务局主要履行以下职责：
负责对设置在河道管理范围内从事再生资源拆解和加工利用等可能污染河道环境的再生资源回收站点进行依法依规处理及法律法规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职责。
第十一条 龙岗区卫生健康局主要履行以下职责：
（一）指导再生资源回收经营者开展职业病防治相关工作。
（二）依法查处再生资源回收站点违反职业病防治相关法律法规的行为。
（三）法律法规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职责。
第十二条 龙岗区应急管理局主要履行以下职责：
（一）负责督促街道相关职能部门及时消除再生资源回收站点重大事故隐患。
（二）依法查处再生资源回收站点大量非法储存危险化学品违法行为。
（三）法律法规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职责。
第十三条 龙岗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主要履行以下职责： 
（一）负责生活垃圾分类与再生资源“两网融合”绿色分拣中心、中转站及回收网点三级回收网络体系的建设及日常监管。
（二）指导、督导街道对设置在公园内的再生资源回收站点依法进行处理。
（三）指导、督导街道对设置在基本生态控制线范围内再生资源回收站点，以及涉及违法用地和违法建设行为依法进行处理。
（四）对再生资源回收行业开展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对不符合规范的占道经营等违法行为依法进行查处。
（五）法律法规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职责。
第十四条 龙岗区城市更新和土地整备局主要职责是负责全区涉及城市更新、土地整备范围内的再生资源回收站点拆迁协调工作，统筹和协调辖区城市更新单元范围内公共设施(含再生资源回收网点)建设及法律法规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职责。
第十五条 龙岗区交警大队主要职责是对违规占道经营、无相关备案证明的“以车代库”回收车辆进行依法查处，维护道路交通管制安全及法律法规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职责。
第十六条 龙岗公安分局（包括辖区派出所）主要履行以下职责：
（一）负责回收废旧金属的再生资源回收站点进行备案，对违法回收废旧金属的情况依法进行处理。
（二）指导再生资源回收活动的治安管理，对强买强卖、黑恶势力介入、收购和贩卖赃物等违法犯罪行为依法进行处理。
（三）依法依规查处各类拒绝、阻碍职能部门正常执法的违法行为。
（四）法律法规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职责。
第十七条 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龙岗监管局主要履行以下职责：
（一）严格按照全市统一部署依法依规为再生资源回收经营者办理商事主体注册登记或变更注册登记事项，有关信息应当通过网络与区商务局等部门实现实时共享。
（二）配合有关职能部门开展再生资源回收站点安全检查和整治工作，依法依规查处无照经营的再生资源回收站点。
（三）依法实施再生资源回收站点特种设备安全监察，对再生资源回收站点违反特种设备有关法律法规的行为进行查处。
（四）法律法规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职责。
第十八条 深圳市生态环境局龙岗管理局主要履行以下职责：
（一）负责对再生资源回收过程中环境污染的防治工作实施监督管理，依法对违反污染环境防治法律法规及违规回收处置危险废弃违禁品的行为进行处罚。
（二）负责对纳入规划的再生资源回收网点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依法审批。
（三）负责对非法设置在水源保护区范围内再生资源回收站点依法进行处理。
（四）法律法规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职责。
第十九条 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龙岗局主要职责是按照规划要求，在法定图则及用地规划等相关规划中合理配置再生资源回收站及法律法规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职责。
第二十条 龙岗区消防救援大队的主要职责是负责指导街道、行业主管部门对再生资源回收站点开展消防安全监督管理工作，依法对再生资源回收站点消防违法行为进行查处。
第二十一条 区委政法委（龙岗区社区网格管理办公室）主要职责是指导各街道社区网格管理部门协助相关职能部门，对再生资源回收站点进行隐患排查及法律法规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职责。
第二十二条 各街道办对本街道再生资源回收行业履行“属地管理”职责，负责本街道再生资源回收站点的监督管理和整治提升工作，负责督查本街道各社区工作站对再生资源回收站点的安全隐患排查、 整治工作情况。
第二十三条 各街道办组织相关职能部门成立街道再生资源回收行业管理联席会议办公室，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各司其职，认真贯彻落实再生资源回收行业监督管理工作职责。
第二十四条 各社区工作站做好本社区再生资源回收站点的安全隐患排查、整治与上报工作，督促社区网格办加强再生资源回收小型站点（面积小于300平方米的站点）的日常巡查工作，履行法律法规规定应尽的其他职责。
第二十五条 深圳龙岗供电局主要履行以下职责：根据有关部门的书面通知，配合有关部门对拒不执行停产停业、停止施工、停止使用相关设施或者设备且有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现实危险的再生资源回收站点停止供电，履行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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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条 凡是在龙岗区范围内开设再生资源回收站点，必须遵守以下经营规则： 
（一）再生资源回收站点应持有合法有效营业执照。
（二）再生资源回收站点的建设工程，需进行消防设计审查、消防验收或备案的，应依法依规向住建消防部门申报。
（三）回收、储存、经营易燃易爆危险品的再生资源回收站点不得与居住场所设置在同一建筑物内，并应当与居住场所保持安全距离。
（四）回收、储存、经营其他物品的再生资源回收站点与居住场所设置在同一建筑物内的，应当符合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
（五）再生资源回收站点应设置规范的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
（六）再生资源回收站点应设置在河道管理范围外。
（七）再生资源回收站点若有金属废料和碎屑加工处理、非金属废料和碎屑加工处理工艺的，应进行环境影响审批（仅分拣、破碎、振筛或打包的废旧资源回收站点无需申报环评手续）。
（八）从事收集、贮存、处置危险废物经营活动的再生资源回收站点，必须向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申领经营许可证。
（九）再生资源回收站点不得设置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和准保护区内。
（十）回收废旧金属的再生资源回收站点，应当在取得营业执照后15日内向公安机关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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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条 龙岗区再生资源回收站点监督管理按以下规定执行：
（一）龙岗区商务局是龙岗区再生资源回收的行业主管部门，应引导、规范和扶持再生资源回收行业的发展，指导行业自律组织的建立和发展。
[bookmark: _GoBack]（二）各街道办和各社区工作站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开展再生资源回收站点监督管理工作。
（三）住建、水务、卫生、应急、城管、公安、市场监管、环保、消防等部门依各自法定职责负责对再生资源回收站点的执法监管，承担监管责任。
（四）实行“违法行为整治先行”原则，通过整治违法行为达到消除安全隐患的目的。再生资源回收站点未依法经城管、市场监管、环保、消防等许可，擅自从事再生资源回收行为，不具备主体合法资质的，由城管、市场监管、环保、消防等部门依法查处。
（五）再生资源回收站点同时存在多项违法行为的，由商务部门组织相关职能部门联合查处。
（六）对再生资源回收站点联合查处的事项，牵头部门拥有对具体执行部门的工作协调指挥权，具体执行部门不服从或拒不执行牵头部门的工作安排，又未向区安委办或主管区领导反映的，由具体执行部门承担监管执法责任，严重的由区监察机关依法问责。
（七）再生资源回收300平方米以下的小型站点纳入“三小”场所范围，由各街道办协同社区网格办落实监督管理职责。
第二十八条 龙岗区商务局、各街道办和各社区工作站对再生资源回收站点巡查要求如下：
（一）龙岗区商务局每季度至少对全区再生资源回收大中型站点进行一次巡查。
（二）各街道办每月至少对本街道再生资源回收大中型站点进行一次巡查，每季度完成全街道的再生资源回收站点巡查。
（三）各社区工作站每月至少对本社区再生资源回收小型站点进行一次巡查。
第二十九条 龙岗区商务局、各街道办和各社区工作站在巡查时发现的站点安全生产事故隐患（以下简称事故隐患），一般事故隐患由社区负责督促整改，重大事故隐患由街道办负责督促整改，龙岗区商务局牵头组织相关执法部门开展联合执法行动，区级各执法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对站点的事故隐患提出整改意见并实施执法。
第三十条 龙岗区商务局每年对各街道办再生资源回收站点监督管理工作开展情况进行督查，并将督查结果向区再生资源回收行业管理联席会议报告。
第三十一条 各街道办每半年对本街道各社区工作站再生资源回收站点监督管理工作开展情况进行督查，并将督查结果向本街道再生资源回收行业管理联席会议报告。
第三十二条 社区工作站巡查时，若发现新增或无证经营再生资源回收站点，应及时将信息反馈到所在街道办。
第三十三条 各街道的社区网格管理部门应协助相关职能部门对再生资源回收站点进行隐患排查；发现存在未依法办理营业执照及违反安全生产管理规定等违法行为的再生资源回收站点的，及时通报相关职能部门查处。
第三十四条 生产经营单位不得将生产经营项目、场所、设备发包或者出租给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或者相应资质的再生资源回收站点，否则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等法律法规对该单位进行处罚。
[bookmark: _Toc503174128][bookmark: _Toc507508662]第五章 附则
第三十五条 本办法由龙岗区商务局负责解释。
第三十六条 各街道办可参照本办法，结合辖区再生资源回收行业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实施细则。
第三十七条 本办法自2024年X月X日起施行，有效期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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